条文3.5.1(“安全耐久” 第4.2.5条。本条打分时，应核
[bookmark: _GoBack]查 3.1.4 是否满足要求。)

审查要点：
在设计说明中应明确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区域路面平均照度、路面
最小照度和垂直照度的设计值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环境通用
标准》GB 55016 和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》CJJ 45
的要求。

审查材料：
1. 设计说明；
2. 总平面图。
